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49號

原      告  高魁志  

訴訟代理人  林嘉祥  

被      告  劉光華  

0000000000000000

            劉伯岳  

0000000000000000

            劉嘉文  

0000000000000000

            劉岳城  

            劉偉珉  

            陳群仁  

            謝善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志堯律師

被      告  劉昆昇  

            洪源宗  

訴訟代理人  洪正明  

被      告  洪源隆  

            鄭素卿  

            邱桂枝  

訴訟代理人  洪禎遠  

被      告  陳劉豔豔

            劉秋月  

            劉能謀  

            劉鴻珷  

            劉鴻振  

            劉鴻圖  

            劉麗玉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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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劉麗卿

            劉誌諭  

            劉眞鳴  

            劉夢銮  

            劉雅慧  

0000000000000000

            謝雪   

            劉玉萍  

            張炳堂  

            張瑋仁  

            張燕如  

            張佳琪  

            張鳳蘭  

            張秀玉  

            洪堯永  

訴訟代理人

兼  被  告  洪良心  

            洪堯和  

0000000000000000

            洪堯陽  

            洪麗萍  

            洪麗玲  

0000000000000000

受告知人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吳例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

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協

同原告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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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

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

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協同原告就

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遺產，辦理繼

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

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

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准予分

割，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由被告陳群仁分配

取得單獨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7地號

土地，由被告謝善分配取得單獨所有。

兩造應為補償或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

表所示。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

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

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之應有

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以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

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

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訴訟中，被告劉偉珉

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

部分，原告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

土地之應有部分，讓與予被告謝善、陳群仁，經被告謝善、

陳群仁聲請承當訴訟，經原告及被告劉偉珉同意，渠等此部

分之訴訟地位，即由被告謝善、陳群仁承當訴訟，惟被告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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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珉仍為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

號土地之共有人，仍應列為被告，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請求判決將坐

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

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

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地

之不動產准以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

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㈡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

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嗣於民國（下同）112

年9月23日以民事起訴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陳劉豔

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

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

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就被繼承

人劉靴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

之3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

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

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

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

理繼承登記。㈢被告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

麗萍、洪麗玲應就被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

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㈣請求判決

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

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

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不

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

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㈤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

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見本院卷第349至359頁)。

原告上開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係本於同一分割共有物

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尚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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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劉光華、劉伯岳、劉嘉文、劉岳城、劉偉珉、劉昆

昇、洪源宗、洪源隆、鄭素卿、邱桂枝、陳劉豔豔、劉秋

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

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

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張秀玉、洪堯

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

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實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緣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

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

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

例如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

之期限，亦無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兩造不能

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本院

准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關於分割方法，考量961地號土

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均為水利用地，其餘地號土

地皆為耕地。依相關法律規定，僅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

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得

合併分割；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

地號土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

地至多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分割為5筆土地；9

9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964地號土

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無他項權利設定，其餘7筆

土地均有抵押權設定；966地號土地有已登記建物即肉雞

舍；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

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經繼承、買賣、拍賣等方式異

動之共有人多達14位，其中包含劉元弼之繼承人在內，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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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無法原物分割，其餘地號土地因使用性質不同而無法合

併分割，倘採原物分割，各共有人無法充分利用分割後之土

地，同意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

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

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

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

鳳蘭應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

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⒉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

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

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

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⒊被告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應

就被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

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⒋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

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

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

土地之不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

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

　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

擔。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被告洪源隆、洪源宗答辯略以：

　　除被告洪源隆、洪源宗外，其餘被告皆為農民，以耕作系爭

土地養贍全家並為營生所需。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先祖因

祖產不要流入他人之手之遺訓，而於97年及94年從法院價購

及拍定系爭土地，被告洪源宗所有之989地號土地、998地號

土地、999地號土地，為價購取得，有點交，被告洪源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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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為法拍取得，無點交。於

97年購買989地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時，業經口頭告知出賣

人即其餘被告，該2筆土地在買賣過戶後，將繼續讓出賣人

即其餘被告耕種，迄今仍為農耕之用，惟998地號土地為水

利地，當時已是既成道路，價格便宜，倘原告欲出售989地

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兩造可協議合理價格，被告洪源

隆、洪源宗願將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

一同買下，故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

不必變價分割。有於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

土地耕作之被告，均遵從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業用地之規

定，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有人耕

作之土地，原告於法拍取得土地時，即已知悉無點交，倘變

價分割後將改變農地農用之性質，即與我國農業政策背道而

馳，且系爭土地為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祖產，原告非繼承

取得系爭土地，因法拍而取得9分之1土地持分，理應尊重被

告洪源隆、洪源宗之祖先所傳之遺訓精神，除非有9分之8合

法持分人同意，否則絕不同意變價法拍，但同意僅拍賣原告

持有9分之1土地持分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

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邱桂枝答辯略以：

　　被告邱桂枝為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

共有人，各共有人間約於3、40年前以口頭約定，由被告邱

桂枝之公婆、被告邱桂枝之配偶、被告邱桂枝使用989地號

土地種植花生，多年以來從未改變，迄今仍由被告邱桂枝等

人種植花生使用。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

地間彼此相鄰，為避免土地細分不利使用，影響整體價值並

破壞使用現況，被告邱桂枝主張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

地、999地號土地應為合併分割，並由被告邱桂枝分得989地

號土地全部面積，剩餘2筆土地即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

地則分歸原告即其餘共有人取得，倘因此造成各共有人分割

後取得土地面積，較分割前持分面積有所增減，應送鑑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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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金錢補償。原告未審酌土地使用現況，片面主張應與

變價分割，實非最佳之分割方法，原告之分割方案並不可

採。請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對於土地之生

活、情感依附關係、土地永續經營原則、分割前後之土地格

局方整性、各共有人間利益平衡，及共有物之經濟效用得於

分割後達效益最大化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

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被告洪良心、洪堯永答辯略以：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

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

地採原物分割；961地號土地為水利地，面積小，共有人眾

多，分割困難，建議拍賣；964地號土地為水利地，該地號

土地上之建物，侵占他人土地屬實，應該拆除，以維護土地

共有人之權益，並為使土地分配大都能連接道路，且祖傳土

地不能賣掉，主張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

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依附圖一

（即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

年7月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之方法

分割，同意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

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961地

號土地變價拍賣等語。

　㈣被告謝善、陳群仁答辯略以：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

998地號土地皆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960地號土地、962

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

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960地號

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各

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

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對照系爭10筆土地各筆土地

之面積大小及所有人之組成狀況，並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

應採變價分割之情形，且系爭土地中，960地號土地、962地

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

地，得採合併分割之分割方式，勢必將大為增加系爭土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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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相關原物分割方式之彈性。966地號土地有肉雞舍即芳苑

鄉芳埤段11建號，門牌號碼為寮東路61巷166號（下稱系爭

建物），為已登記建物，於95年間，由被告陳群仁因買賣而

登記取得，系爭建物坐落於964地號土地，面積559.58平方

公尺、966地號土地，面積846.16平方公尺、967地號土地，

面積7.59平方公尺及775.73平方公尺，而964地號土地，因

前地主指界有誤，致越界建築，為顧及房屋或相當價值之建

築物之社會經濟效用，被告謝善、陳群仁願依民法第796條

之規定，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

零地。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

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68地號土地、969地號

土地、970地號土地、971地號土地、972地號土地、973地號

土地、974地號土地、978地號土地均有抵押權擔保設定，抵

押權人為第三人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張依被告謝

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

分割方案，即964地號土地為陳群仁單獨所有，966地號土

地、967地號土地為被告謝善單獨所有，其餘變價拍賣，並

同意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人相互

補償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等語。並聲明：

⒈駁回原告之訴。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被告劉光華、劉岳城、劉能謀、劉鴻振、劉麗玉、劉誌諭、

劉夢銮、謝雪、劉嘉文、劉秋月、劉鴻珷、劉鴻圖、郭劉麗

卿、劉真鳴、劉雅慧、劉玉萍答辯略以：系爭土地原物分

割。重新丈量系爭土地，依個別持有比例，重新分割共有

物。

　㈥被告張秀玉、洪麗萍、洪麗玲答辯略以：同意分割。

　㈦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

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經

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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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

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

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

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

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

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

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

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

號、91年度台上字第832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原告起訴

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原共有人劉元弼、劉靴、洪宗發分別於

起訴前死亡，渠等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10、11「備

註」欄所載，惟上開繼承人迄未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等

情，有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除戶謄本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

等件在卷可稽，因分割共有物係處分行為，原告請求如附表

一編號1、10、11「備註」欄所示被告，應就原共有人劉元

弼、劉靴、洪宗發所遺系爭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10、11

「應有部分比例」欄所載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核屬有

據，應予准許。　

　㈡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

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

增進經濟效益。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

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為分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

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

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

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訂有明文。又按裁判分割共有

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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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

等，本於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不受當事人聲明、

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

決要旨可供參照）。是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

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

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最高法

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分割共有物究

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

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

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

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

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之期限，亦無物之使

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無法協議分割等

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登記

第三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29至77頁、第93至235頁)，亦為到庭或具狀

陳述意見之被告等所不爭執，而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

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

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意

見或提出書狀爭執，以供本院斟酌，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

為真實。本院依職權函詢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下稱二林

地政)系爭土地有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業據二林地政112年10

月31日二地二字第1120006892號函覆略以960地號土地、965

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

以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

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

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

地號土地並無其他土地分割筆數之限制，系爭土地分割筆數

如符合前開規定，其所有權之分配，如經法院判決確定，地

政機關自應依法院判決結果辦理登記等語，則依前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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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訴請本院准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誠屬有據，應予准

許。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應分割如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

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所示，就96

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就966地號土地、967

地號土地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

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

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其餘系爭土地均變價拍賣，並所得價

金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查系爭土地可分為二區

塊，一為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號土地、964地號

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所構成之

區塊，約略為斜邊向下之直角三角形，北側有被告陳群仁之

鐵皮造平房建物，該建物占用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

967地號土地，作為經營畜牧使用，除此之外尚無其他建

物；一為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所構成

之區塊，約略為Ｌ型，均供部分被告作為耕作使用，並無任

何建物，業經本院會同原告及被告洪良心、陳群仁、二林地

政人員到場勘驗屬實，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二林地政

土地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67至275頁）。

又系爭土地除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為

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無其他分割筆數之限制外，其餘7筆

地號土地皆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即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

所稱之耕地，且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

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及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

地之共有人經繼承、贈與及拍賣等異動，依耕地分割執行要

點第10點、第11點之規定，渠等土地之分割應受農業發展條

例第16條規定之限制，從而，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

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

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

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分割後不得為共有，至多得分割為2

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且每筆面積須達2,500平方公尺即0.25

公頃以上，有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0月31日二地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字第1120006892號函附卷足稽（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6

頁）。如採被告洪良心之方案即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雖

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一所示編號Ｅ1部分面積1,639.11平方

公尺、編號Ｅ2部分面積2,023.65平方公尺、編號Ｊ2部分面

積35.62平方公尺，均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無須拆除被

告謝善之子即被告陳群仁所有之雞舍建物，惟其餘地號土地

因共有人眾多，以原物分割，不僅各共有人難以按其分得部

分單獨使用，同時亦將使其餘地號土地細分，無法發揮整體

經濟效用，堪認其餘地號土地依共有物性質及使用目的，採

原物分割，顯有困難；反觀，如採被告謝善、陳群仁之方

案，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

967地號土地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以變價

拍賣之方式，除可由公眾或兩造間有意願之人以自由、公開

程序競標，亦可使其餘地號土地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反

應出合理且適當之價值，第三人及各共有人皆可應買整筆土

地，經良性公平競價之結果，各共有人能分配之金額增加，

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應均屬有利。除未到庭被告外之其餘

被告雖於到庭或具狀表示前開意見，惟渠等並未提出任何分

割方案，以供本院斟酌，有本院歷次言詞辯論筆錄及渠等所

提書狀在卷為憑；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

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

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具狀表示意見，

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在卷可證。本院審酌系爭土地為農

牧用地、現在使用狀況、經濟利用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等

情狀，認依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將土地所有權歸於同

一人，完整保留土地以利農作，符合土地利用之最大經濟效

益，並能達到消滅現行共有狀態之目的，尚屬公允、適當而

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

地，為有理由，而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964地號土地分歸

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均分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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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

之規定，將除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外

之其餘地號土地變賣後，由附表一「登記共有人姓名」欄所

載之人，按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價

金，較為公平合理，俾利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第五

項所示。

五、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固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各共

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

其價格不相當者，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而受分配之

不動產價格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為其基準（最

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

若以被告謝善、陳群仁所提之方法分割，就964地號土地、9

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會因臨

路及個別土地條件等差異致價值不一，兩造對於分配土地之

價值有所爭議，經本院送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各

共有人分割前後所產生之價值差異為鑑定，該所依據964地

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產權狀況、使用分

區、臨路條件及使用現況，針對系爭土地從一般因素、不動

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分析，

所得鑑定報告之結論應屬公正可採，爰據該所鑑定報告之鑑

定結果，判決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主文第四項及附

表二所示。

六、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㈠權利人同意分割。㈡權利人已參加共

有物分割訴訟。㈢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

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

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是關於抵押權移存於

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

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

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由中說明已足。查本件被告謝善將其960地號土地、961地號

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

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被告陳群仁將其96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

限額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劉昆昇將其

989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吳例靜，有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80

頁），經本院對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吳例靜告知訴

訟，而渠等均未參加本件訴訟，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

參，揆諸前揭規定，上開抵押權人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

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變價後抵

押義務人受分配之價金，依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

99條第1項之規定行使權利，而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就966地號土地及967地號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

確定後，應移存於被告謝善所得部分，附此敘明。　　

七、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性之非訟事件，兩造

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

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

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供

法院之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負之

問題，當事人提出其認為適當之分割方法，應認屬防禦其權

利所必要，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

本件訴訟費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

造就系爭土地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

依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由兩造按如附表一

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訴訟費用。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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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姚銘鴻

附表一：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座落：彰化縣芳苑鄉芳埤段960、961、962、964、965、966、967、989、998、999地號土

地

備註

編

號

登記

共有

人姓

名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

用分擔

比例

　

960地

號

961地

號

962地

號

964地

號

965地

號

966地

號

967地

號

989地

號

998地

號

999地

號

1 劉元

弼

（歿）

60分

之5

60分

之5

60分之

5

60分

之5

60分

之5

60分

之5

2.9%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珷、劉

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

劉麗卿，尚未辦理繼承登

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

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

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2 劉光

華

60分

之5

60分

之5

60分之

5

60分

之5

60分

之5

60分

之5

2.9% 　

3 劉柏

岳

9分之

1

9分之

1

9分之

1

9分之

1

9分之

1

2.8% 　

4 劉善 9分之

3

9分之3 9分之

3

9分之

5

9分之

5

12.9% 　

5 洪良

心

60分

之5

120分

之5

60分之

5

60分

之5

60分

之5

60分

之5

2.8% 　

6 劉嘉

文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5% 　

7 劉岳

城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20分

之5

1.5% 　

8 劉偉

珉

9分之

1

9分之

1

9分之1 9分之

1

2.6% 　

9 高魁

志

9分之

1

9分之

1

9分之2 9分之

1

9分之

1

9分之

4

9分之1 10.9% 　

10 劉靴

（歿）

9分之

3

2.7%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秋月、

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

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

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

銮、劉雅慧、謝雪、劉玉

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

如、張佳琪、張鳳蘭，尚未

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

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

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

負擔。

11 洪宗

發

（歿）

9分之

3

2.7%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永、洪

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

麗玲，尚未辦理繼承登記。

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

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

繼承人連帶負擔。

12 劉昆

昇

27分

之6

8.4% 　

13 洪源

隆

9分之

2

9分之

2

9分之2 12.8% 　

14 洪源 9分之 9分之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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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附註：幣值均為新臺幣）

宗 1

15 邱桂

枝

9分之

3

9分之

3

9分之3 19.2% 　

16 鄭素

卿

27分之

6

3.8% 　

17 陳群

仁

9分之

3

9分之

3

3.5% 　

謝善、陳群仁方案964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

合計

備註

陳群仁

劉靴（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

秋月、劉能謀、劉鴻

珷、劉鴻振、劉鴻

圖、劉麗玉、郭劉麗

卿、劉誌諭、劉真

鳴、劉夢銮、劉雅

慧、謝雪、劉玉萍、

張炳堂、張瑋仁、張

燕如、張佳琪、張鳳

蘭公同共有受補償金

額。

洪宗發

（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

永、洪堯和、洪堯

陽、洪麗萍、洪麗玲

公同共有受補償金

額。

應補償金額

合計

1,528,432 1,528,432

謝善、陳群仁方案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

償金額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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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現況圖：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12月15日二

土測字第271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一（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

3年7月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美芳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

合計

備註

謝善

劉元弼

（歿）

258,530 258,530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

珷、劉鴻振、劉鴻

圖、劉麗玉、郭劉麗

卿公同共有受補償金

額。

劉光華 258,530 258,530

劉伯岳 344,706 344,706

洪良心 258,530 258,530

劉嘉文 129,265 129,265

劉岳城 129,265 129,265

應補償金額

合計

1,378,826 1,37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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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49號
原      告  高魁志  
訴訟代理人  林嘉祥  
被      告  劉光華  


            劉伯岳  


            劉嘉文  


            劉岳城  
            劉偉珉  
            陳群仁  
            謝善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志堯律師
被      告  劉昆昇  
            洪源宗  
訴訟代理人  洪正明  
被      告  洪源隆  
            鄭素卿  
            邱桂枝  
訴訟代理人  洪禎遠  
被      告  陳劉豔豔
            劉秋月  
            劉能謀  
            劉鴻珷  
            劉鴻振  
            劉鴻圖  
            劉麗玉  


            郭劉麗卿
            劉誌諭  
            劉眞鳴  
            劉夢銮  
            劉雅慧  


            謝雪    
            劉玉萍  
            張炳堂  
            張瑋仁  
            張燕如  
            張佳琪  
            張鳳蘭  
            張秀玉  
            洪堯永  
訴訟代理人
兼  被  告  洪良心  
            洪堯和  


            洪堯陽  
            洪麗萍  
            洪麗玲  


受告知人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吳例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協同原告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協同原告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由被告陳群仁分配取得單獨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由被告謝善分配取得單獨所有。
兩造應為補償或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所示。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以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訴訟中，被告劉偉珉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原告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讓與予被告謝善、陳群仁，經被告謝善、陳群仁聲請承當訴訟，經原告及被告劉偉珉同意，渠等此部分之訴訟地位，即由被告謝善、陳群仁承當訴訟，惟被告劉偉珉仍為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仍應列為被告，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地之不動產准以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㈡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嗣於民國（下同）112年9月23日以民事起訴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應就被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㈣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不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㈤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見本院卷第349至359頁)。原告上開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係本於同一分割共有物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尚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劉光華、劉伯岳、劉嘉文、劉岳城、劉偉珉、劉昆昇、洪源宗、洪源隆、鄭素卿、邱桂枝、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張秀玉、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實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緣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如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之期限，亦無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兩造不能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關於分割方法，考量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均為水利用地，其餘地號土地皆為耕地。依相關法律規定，僅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得合併分割；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無他項權利設定，其餘7筆土地均有抵押權設定；966地號土地有已登記建物即肉雞舍；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經繼承、買賣、拍賣等方式異動之共有人多達14位，其中包含劉元弼之繼承人在內，該筆土地無法原物分割，其餘地號土地因使用性質不同而無法合併分割，倘採原物分割，各共有人無法充分利用分割後之土地，同意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⒉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⒊被告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應就被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⒋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不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
　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被告洪源隆、洪源宗答辯略以：
　　除被告洪源隆、洪源宗外，其餘被告皆為農民，以耕作系爭土地養贍全家並為營生所需。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先祖因祖產不要流入他人之手之遺訓，而於97年及94年從法院價購及拍定系爭土地，被告洪源宗所有之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為價購取得，有點交，被告洪源宗所有之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為法拍取得，無點交。於97年購買989地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時，業經口頭告知出賣人即其餘被告，該2筆土地在買賣過戶後，將繼續讓出賣人即其餘被告耕種，迄今仍為農耕之用，惟998地號土地為水利地，當時已是既成道路，價格便宜，倘原告欲出售989地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兩造可協議合理價格，被告洪源隆、洪源宗願將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一同買下，故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不必變價分割。有於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耕作之被告，均遵從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業用地之規定，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有人耕作之土地，原告於法拍取得土地時，即已知悉無點交，倘變價分割後將改變農地農用之性質，即與我國農業政策背道而馳，且系爭土地為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祖產，原告非繼承取得系爭土地，因法拍而取得9分之1土地持分，理應尊重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祖先所傳之遺訓精神，除非有9分之8合法持分人同意，否則絕不同意變價法拍，但同意僅拍賣原告持有9分之1土地持分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邱桂枝答辯略以：
　　被告邱桂枝為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各共有人間約於3、40年前以口頭約定，由被告邱桂枝之公婆、被告邱桂枝之配偶、被告邱桂枝使用989地號土地種植花生，多年以來從未改變，迄今仍由被告邱桂枝等人種植花生使用。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間彼此相鄰，為避免土地細分不利使用，影響整體價值並破壞使用現況，被告邱桂枝主張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應為合併分割，並由被告邱桂枝分得989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剩餘2筆土地即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則分歸原告即其餘共有人取得，倘因此造成各共有人分割後取得土地面積，較分割前持分面積有所增減，應送鑑價後，以金錢補償。原告未審酌土地使用現況，片面主張應與變價分割，實非最佳之分割方法，原告之分割方案並不可採。請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對於土地之生活、情感依附關係、土地永續經營原則、分割前後之土地格局方整性、各共有人間利益平衡，及共有物之經濟效用得於分割後達效益最大化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被告洪良心、洪堯永答辯略以：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採原物分割；961地號土地為水利地，面積小，共有人眾多，分割困難，建議拍賣；964地號土地為水利地，該地號土地上之建物，侵占他人土地屬實，應該拆除，以維護土地共有人之權益，並為使土地分配大都能連接道路，且祖傳土地不能賣掉，主張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依附圖一（即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7月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之方法分割，同意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961地號土地變價拍賣等語。
　㈣被告謝善、陳群仁答辯略以：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皆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對照系爭10筆土地各筆土地之面積大小及所有人之組成狀況，並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應採變價分割之情形，且系爭土地中，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得採合併分割之分割方式，勢必將大為增加系爭土地得採相關原物分割方式之彈性。966地號土地有肉雞舍即芳苑鄉芳埤段11建號，門牌號碼為寮東路61巷166號（下稱系爭建物），為已登記建物，於95年間，由被告陳群仁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建物坐落於964地號土地，面積559.58平方公尺、966地號土地，面積846.16平方公尺、967地號土地，面積7.59平方公尺及775.73平方公尺，而964地號土地，因前地主指界有誤，致越界建築，為顧及房屋或相當價值之建築物之社會經濟效用，被告謝善、陳群仁願依民法第796條之規定，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68地號土地、969地號土地、970地號土地、971地號土地、972地號土地、973地號土地、974地號土地、978地號土地均有抵押權擔保設定，抵押權人為第三人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張依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即964地號土地為陳群仁單獨所有，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為被告謝善單獨所有，其餘變價拍賣，並同意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等語。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被告劉光華、劉岳城、劉能謀、劉鴻振、劉麗玉、劉誌諭、劉夢銮、謝雪、劉嘉文、劉秋月、劉鴻珷、劉鴻圖、郭劉麗卿、劉真鳴、劉雅慧、劉玉萍答辯略以：系爭土地原物分割。重新丈量系爭土地，依個別持有比例，重新分割共有物。
　㈥被告張秀玉、洪麗萍、洪麗玲答辯略以：同意分割。
　㈦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91年度台上字第832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原共有人劉元弼、劉靴、洪宗發分別於起訴前死亡，渠等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10、11「備註」欄所載，惟上開繼承人迄未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除戶謄本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因分割共有物係處分行為，原告請求如附表一編號1、10、11「備註」欄所示被告，應就原共有人劉元弼、劉靴、洪宗發所遺系爭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10、11「應有部分比例」欄所載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訂有明文。又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本於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可供參照）。是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之期限，亦無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無法協議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9至77頁、第93至235頁)，亦為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之被告等所不爭執，而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以供本院斟酌，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本院依職權函詢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下稱二林地政)系爭土地有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業據二林地政112年10月31日二地二字第1120006892號函覆略以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以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並無其他土地分割筆數之限制，系爭土地分割筆數如符合前開規定，其所有權之分配，如經法院判決確定，地政機關自應依法院判決結果辦理登記等語，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訴請本院准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誠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應分割如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所示，就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就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其餘系爭土地均變價拍賣，並所得價金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查系爭土地可分為二區塊，一為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所構成之區塊，約略為斜邊向下之直角三角形，北側有被告陳群仁之鐵皮造平房建物，該建物占用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作為經營畜牧使用，除此之外尚無其他建物；一為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所構成之區塊，約略為Ｌ型，均供部分被告作為耕作使用，並無任何建物，業經本院會同原告及被告洪良心、陳群仁、二林地政人員到場勘驗屬實，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二林地政土地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67至275頁）。又系爭土地除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無其他分割筆數之限制外，其餘7筆地號土地皆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即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所稱之耕地，且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及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經繼承、贈與及拍賣等異動，依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10點、第11點之規定，渠等土地之分割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規定之限制，從而，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分割後不得為共有，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且每筆面積須達2,500平方公尺即0.25公頃以上，有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0月31日二地二字第1120006892號函附卷足稽（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6頁）。如採被告洪良心之方案即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雖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一所示編號Ｅ1部分面積1,639.11平方公尺、編號Ｅ2部分面積2,023.65平方公尺、編號Ｊ2部分面積35.62平方公尺，均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無須拆除被告謝善之子即被告陳群仁所有之雞舍建物，惟其餘地號土地因共有人眾多，以原物分割，不僅各共有人難以按其分得部分單獨使用，同時亦將使其餘地號土地細分，無法發揮整體經濟效用，堪認其餘地號土地依共有物性質及使用目的，採原物分割，顯有困難；反觀，如採被告謝善、陳群仁之方案，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以變價拍賣之方式，除可由公眾或兩造間有意願之人以自由、公開程序競標，亦可使其餘地號土地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反應出合理且適當之價值，第三人及各共有人皆可應買整筆土地，經良性公平競價之結果，各共有人能分配之金額增加，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應均屬有利。除未到庭被告外之其餘被告雖於到庭或具狀表示前開意見，惟渠等並未提出任何分割方案，以供本院斟酌，有本院歷次言詞辯論筆錄及渠等所提書狀在卷為憑；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具狀表示意見，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在卷可證。本院審酌系爭土地為農牧用地、現在使用狀況、經濟利用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等情狀，認依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將土地所有權歸於同一人，完整保留土地以利農作，符合土地利用之最大經濟效益，並能達到消滅現行共有狀態之目的，尚屬公允、適當而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而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均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將除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外之其餘地號土地變賣後，由附表一「登記共有人姓名」欄所載之人，按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價金，較為公平合理，俾利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第五項所示。
五、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固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各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者，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而受分配之不動產價格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為其基準（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若以被告謝善、陳群仁所提之方法分割，就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會因臨路及個別土地條件等差異致價值不一，兩造對於分配土地之價值有所爭議，經本院送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各共有人分割前後所產生之價值差異為鑑定，該所依據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產權狀況、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及使用現況，針對系爭土地從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分析，所得鑑定報告之結論應屬公正可採，爰據該所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判決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主文第四項及附表二所示。
六、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㈠權利人同意分割。㈡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㈢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是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查本件被告謝善將其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陳群仁將其96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劉昆昇將其989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吳例靜，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80頁），經本院對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吳例靜告知訴訟，而渠等均未參加本件訴訟，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規定，上開抵押權人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變價後抵押義務人受分配之價金，依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之規定行使權利，而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966地號土地及967地號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被告謝善所得部分，附此敘明。　　
七、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性之非訟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之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負之問題，當事人提出其認為適當之分割方法，應認屬防禦其權利所必要，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造就系爭土地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依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由兩造按如附表一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訴訟費用。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姚銘鴻
附表一：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座落：彰化縣芳苑鄉芳埤段960、961、962、964、965、966、967、989、998、999地號土地

		


		


		


		


		


		


		


		


		


		


		


		


		備註



		編號

		登記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960地號

		961地號

		962地號

		964地號

		965地號

		966地號

		967地號

		989地號

		998地號

		999地號

		


		




		1

		劉元弼（歿）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9%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2

		劉光華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9%

		　



		3

		劉柏岳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2.8%

		　



		4

		劉善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5

		9分之5

		


		


		


		12.9%

		　



		5

		洪良心

		60分之5

		12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8%

		　



		6

		劉嘉文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5%

		　



		7

		劉岳城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5%

		　



		8

		劉偉珉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2.6%

		　



		9

		高魁志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2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4

		9分之1

		10.9%

		　



		10

		劉靴（歿）

		


		


		


		9分之3

		


		


		


		


		


		


		2.7%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11

		洪宗發（歿）

		


		


		


		9分之3

		


		


		


		


		


		


		2.7%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12

		劉昆昇

		


		


		


		


		


		


		


		27分之6

		


		


		8.4%

		　



		13

		洪源隆

		


		


		


		


		


		


		


		9分之2

		9分之2

		9分之2

		12.8%

		　



		14

		洪源宗

		


		


		


		


		


		


		


		9分之1

		


		9分之1

		6.1%

		　



		15

		邱桂枝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3

		19.2%

		　



		16

		鄭素卿

		


		


		


		


		


		


		


		


		


		27分之6

		3.8%

		　



		17

		陳群仁

		


		9分之3

		


		9分之3

		


		


		


		


		


		


		3.5%

		　







 
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附註：幣值均為新臺幣）
		謝善、陳群仁方案964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合計

		備註



		


		陳群仁

		


		




		劉靴（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洪宗發（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應補償金額合計

		1,528,432

		1,528,432

		




		謝善、陳群仁方案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合計

		備註



		


		謝善

		


		




		劉元弼（歿）

		258,530

		258,530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劉光華

		258,530

		258,530

		




		劉伯岳

		344,706

		344,706

		




		洪良心

		258,530

		258,530

		




		劉嘉文

		129,265

		129,265

		




		劉岳城

		129,265

		129,265

		




		應補償金額合計

		1,378,826

		1,378,826

		








土地現況圖：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12月15日二土測字第271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一（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7月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美芳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49號
原      告  高魁志  
訴訟代理人  林嘉祥  
被      告  劉光華  

            劉伯岳  

            劉嘉文  

            劉岳城  
            劉偉珉  
            陳群仁  
            謝善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志堯律師
被      告  劉昆昇  
            洪源宗  
訴訟代理人  洪正明  
被      告  洪源隆  
            鄭素卿  
            邱桂枝  
訴訟代理人  洪禎遠  
被      告  陳劉豔豔
            劉秋月  
            劉能謀  
            劉鴻珷  
            劉鴻振  
            劉鴻圖  
            劉麗玉  

            郭劉麗卿
            劉誌諭  
            劉眞鳴  
            劉夢銮  
            劉雅慧  

            謝雪    
            劉玉萍  
            張炳堂  
            張瑋仁  
            張燕如  
            張佳琪  
            張鳳蘭  
            張秀玉  
            洪堯永  
訴訟代理人
兼  被  告  洪良心  
            洪堯和  

            洪堯陽  
            洪麗萍  
            洪麗玲  

受告知人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吳例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
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協
同原告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遺
產，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
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
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協同原告就
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遺產，辦理繼
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
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
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
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由被告陳群仁分配取得單獨
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由被告
謝善分配取得單獨所有。
兩造應為補償或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
表所示。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
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
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之應有部分
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以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
    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
    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訴訟中，被告劉偉珉
    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
    部分，原告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
    土地之應有部分，讓與予被告謝善、陳群仁，經被告謝善、
    陳群仁聲請承當訴訟，經原告及被告劉偉珉同意，渠等此部
    分之訴訟地位，即由被告謝善、陳群仁承當訴訟，惟被告劉
    偉珉仍為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
    號土地之共有人，仍應列為被告，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請求判決將坐落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
    、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
    、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地之不動
    產准以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
    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㈡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
    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嗣於民國（下同）112年9月23
    日以民事起訴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
    、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
    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
    、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
    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
    記。㈡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
    劉麗卿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
    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
    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
    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應就被
    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
    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㈣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
    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
    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
    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不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
    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㈤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見本院卷第349至359頁)。原告上開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係本於同一分割共有物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尚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
三、本件被告劉光華、劉伯岳、劉嘉文、劉岳城、劉偉珉、劉昆
    昇、洪源宗、洪源隆、鄭素卿、邱桂枝、陳劉豔豔、劉秋月
    、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
    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
    、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張秀玉、洪堯和、洪
    堯陽、洪麗萍、洪麗玲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實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緣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
    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
    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如
    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之期
    限，亦無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兩造不能達成
    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予
    裁判分割系爭土地。關於分割方法，考量961地號土地、964
    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均為水利用地，其餘地號土地皆為
    耕地。依相關法律規定，僅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
    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得合併分
    割；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
    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
    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
    土地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964地號土地、998
    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無他項權利設定，其餘7筆土地均有
    抵押權設定；966地號土地有已登記建物即肉雞舍；960地號
    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
    土地等5筆土地，經繼承、買賣、拍賣等方式異動之共有人
    多達14位，其中包含劉元弼之繼承人在內，該筆土地無法原
    物分割，其餘地號土地因使用性質不同而無法合併分割，倘
    採原物分割，各共有人無法充分利用分割後之土地，同意被
    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
    提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
    、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
    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
    應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
    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⒉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
    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
    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
    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⒊被告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應
    就被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
    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⒋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
    、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
    、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
    之不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
    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
　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被告洪源隆、洪源宗答辯略以：
　　除被告洪源隆、洪源宗外，其餘被告皆為農民，以耕作系爭
    土地養贍全家並為營生所需。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先祖因
    祖產不要流入他人之手之遺訓，而於97年及94年從法院價購
    及拍定系爭土地，被告洪源宗所有之989地號土地、998地號
    土地、999地號土地，為價購取得，有點交，被告洪源宗所
    有之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為法拍取得，無點交。於
    97年購買989地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時，業經口頭告知出賣
    人即其餘被告，該2筆土地在買賣過戶後，將繼續讓出賣人
    即其餘被告耕種，迄今仍為農耕之用，惟998地號土地為水
    利地，當時已是既成道路，價格便宜，倘原告欲出售989地
    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兩造可協議合理價格，被告洪源隆
    、洪源宗願將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一
    同買下，故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不
    必變價分割。有於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
    地耕作之被告，均遵從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業用地之規定，
    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有人耕作之
    土地，原告於法拍取得土地時，即已知悉無點交，倘變價分
    割後將改變農地農用之性質，即與我國農業政策背道而馳，
    且系爭土地為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祖產，原告非繼承取得
    系爭土地，因法拍而取得9分之1土地持分，理應尊重被告洪
    源隆、洪源宗之祖先所傳之遺訓精神，除非有9分之8合法持
    分人同意，否則絕不同意變價法拍，但同意僅拍賣原告持有
    9分之1土地持分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
    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邱桂枝答辯略以：
　　被告邱桂枝為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
    共有人，各共有人間約於3、40年前以口頭約定，由被告邱
    桂枝之公婆、被告邱桂枝之配偶、被告邱桂枝使用989地號
    土地種植花生，多年以來從未改變，迄今仍由被告邱桂枝等
    人種植花生使用。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
    地間彼此相鄰，為避免土地細分不利使用，影響整體價值並
    破壞使用現況，被告邱桂枝主張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
    、999地號土地應為合併分割，並由被告邱桂枝分得989地號
    土地全部面積，剩餘2筆土地即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
    則分歸原告即其餘共有人取得，倘因此造成各共有人分割後
    取得土地面積，較分割前持分面積有所增減，應送鑑價後，
    以金錢補償。原告未審酌土地使用現況，片面主張應與變價
    分割，實非最佳之分割方法，原告之分割方案並不可採。請
    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對於土地之生活、情
    感依附關係、土地永續經營原則、分割前後之土地格局方整
    性、各共有人間利益平衡，及共有物之經濟效用得於分割後
    達效益最大化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
    原告負擔。
　㈢被告洪良心、洪堯永答辯略以：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
    、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
    採原物分割；961地號土地為水利地，面積小，共有人眾多
    ，分割困難，建議拍賣；964地號土地為水利地，該地號土
    地上之建物，侵占他人土地屬實，應該拆除，以維護土地共
    有人之權益，並為使土地分配大都能連接道路，且祖傳土地
    不能賣掉，主張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
    、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依附圖一（即
    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7月
    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之方法分割，
    同意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人相互
    補償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961地號土地
    變價拍賣等語。
　㈣被告謝善、陳群仁答辯略以：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
    98地號土地皆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960地號土地、962地
    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
    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960地號土
    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各分
    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
    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對照系爭10筆土地各筆土地之
    面積大小及所有人之組成狀況，並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應
    採變價分割之情形，且系爭土地中，960地號土地、962地號
    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
    ，得採合併分割之分割方式，勢必將大為增加系爭土地得採
    相關原物分割方式之彈性。966地號土地有肉雞舍即芳苑鄉
    芳埤段11建號，門牌號碼為寮東路61巷166號（下稱系爭建
    物），為已登記建物，於95年間，由被告陳群仁因買賣而登
    記取得，系爭建物坐落於964地號土地，面積559.58平方公
    尺、966地號土地，面積846.16平方公尺、967地號土地，面
    積7.59平方公尺及775.73平方公尺，而964地號土地，因前
    地主指界有誤，致越界建築，為顧及房屋或相當價值之建築
    物之社會經濟效用，被告謝善、陳群仁願依民法第796條之
    規定，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
    地。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
    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68地號土地、969地號土
    地、970地號土地、971地號土地、972地號土地、973地號土
    地、974地號土地、978地號土地均有抵押權擔保設定，抵押
    權人為第三人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張依被告謝善
    、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
    割方案，即964地號土地為陳群仁單獨所有，966地號土地、
    967地號土地為被告謝善單獨所有，其餘變價拍賣，並同意
    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人相互補償
    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等語。並聲明：⒈駁
    回原告之訴。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被告劉光華、劉岳城、劉能謀、劉鴻振、劉麗玉、劉誌諭、
    劉夢銮、謝雪、劉嘉文、劉秋月、劉鴻珷、劉鴻圖、郭劉麗
    卿、劉真鳴、劉雅慧、劉玉萍答辯略以：系爭土地原物分割
    。重新丈量系爭土地，依個別持有比例，重新分割共有物。
　㈥被告張秀玉、洪麗萍、洪麗玲答辯略以：同意分割。
　㈦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
    、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經本
    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
    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
    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
    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
    ，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
    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
    ，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
    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
    、91年度台上字第832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
    求分割系爭土地，原共有人劉元弼、劉靴、洪宗發分別於起
    訴前死亡，渠等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10、11「備註
    」欄所載，惟上開繼承人迄未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等情
    ，有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除戶謄本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
    件在卷可稽，因分割共有物係處分行為，原告請求如附表一
    編號1、10、11「備註」欄所示被告，應就原共有人劉元弼
    、劉靴、洪宗發所遺系爭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10、11「應
    有部分比例」欄所載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核屬有據，應
    予准許。　
　㈡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
    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
    增進經濟效益。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
    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為分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
    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
    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
    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訂有明文。又按裁判分割共有
    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
    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
    ，本於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不受當事人聲明、主
    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
    要旨可供參照）。是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
    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
    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最高法院90
    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
    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
    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
    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
    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
    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之期限，亦無物之使
    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無法協議分割等情
    ，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登記第
    三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等件為證(見
    本院卷一第29至77頁、第93至235頁)，亦為到庭或具狀陳述
    意見之被告等所不爭執，而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
    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
    鳳蘭、洪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
    出書狀爭執，以供本院斟酌，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本院依職權函詢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下稱二林地政)系
    爭土地有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業據二林地政112年10月31日
    二地二字第1120006892號函覆略以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
    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以各分
    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
    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2筆
    單獨1人所有土地，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
    地並無其他土地分割筆數之限制，系爭土地分割筆數如符合
    前開規定，其所有權之分配，如經法院判決確定，地政機關
    自應依法院判決結果辦理登記等語，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訴
    請本院准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誠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
    主張系爭土地應分割如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
    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所示，就964地號土
    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就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
    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
    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
    9地號土地等其餘系爭土地均變價拍賣，並所得價金依各共
    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查系爭土地可分為二區塊，一為
    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
    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所構成之區塊，約
    略為斜邊向下之直角三角形，北側有被告陳群仁之鐵皮造平
    房建物，該建物占用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
    土地，作為經營畜牧使用，除此之外尚無其他建物；一為98
    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所構成之區塊，約
    略為Ｌ型，均供部分被告作為耕作使用，並無任何建物，業
    經本院會同原告及被告洪良心、陳群仁、二林地政人員到場
    勘驗屬實，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二林地政土地複丈成
    果圖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67至275頁）。又系爭土地
    除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為一般農業區
    水利用地，無其他分割筆數之限制外，其餘7筆地號土地皆
    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即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所稱之耕地
    ，且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
    地、967地號土地及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經
    繼承、贈與及拍賣等異動，依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10點、第
    11點之規定，渠等土地之分割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規定
    之限制，從而，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
    、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
    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9
    99地號土地分割後不得為共有，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
    有土地，且每筆面積須達2,500平方公尺即0.25公頃以上，
    有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0月31日二地二字第1120006
    892號函附卷足稽（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6頁）。如採被告
    洪良心之方案即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雖系爭土地分割如
    附圖一所示編號Ｅ1部分面積1,639.11平方公尺、編號Ｅ2部分
    面積2,023.65平方公尺、編號Ｊ2部分面積35.62平方公尺，
    均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無須拆除被告謝善之子即被告陳
    群仁所有之雞舍建物，惟其餘地號土地因共有人眾多，以原
    物分割，不僅各共有人難以按其分得部分單獨使用，同時亦
    將使其餘地號土地細分，無法發揮整體經濟效用，堪認其餘
    地號土地依共有物性質及使用目的，採原物分割，顯有困難
    ；反觀，如採被告謝善、陳群仁之方案，964地號土地分歸
    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分歸被告
    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以變價拍賣之方式，除可由公
    眾或兩造間有意願之人以自由、公開程序競標，亦可使其餘
    地號土地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反應出合理且適當之價值
    ，第三人及各共有人皆可應買整筆土地，經良性公平競價之
    結果，各共有人能分配之金額增加，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
    應均屬有利。除未到庭被告外之其餘被告雖於到庭或具狀表
    示前開意見，惟渠等並未提出任何分割方案，以供本院斟酌
    ，有本院歷次言詞辯論筆錄及渠等所提書狀在卷為憑；被告
    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
    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具狀表示意見，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
    單在卷可證。本院審酌系爭土地為農牧用地、現在使用狀況
    、經濟利用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等情狀，認依原告主張之
    分割方案分割，將土地所有權歸於同一人，完整保留土地以
    利農作，符合土地利用之最大經濟效益，並能達到消滅現行
    共有狀態之目的，尚屬公允、適當而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
    地，為有理由，而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964地號土地分歸
    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均分歸被
    告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
    之規定，將除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外
    之其餘地號土地變賣後，由附表一「登記共有人姓名」欄所
    載之人，按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價金
    ，較為公平合理，俾利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第五項
    所示。
五、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固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各共
    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
    其價格不相當者，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而受分配之
    不動產價格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為其基準（最
    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
    若以被告謝善、陳群仁所提之方法分割，就964地號土地、9
    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會因臨
    路及個別土地條件等差異致價值不一，兩造對於分配土地之
    價值有所爭議，經本院送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各
    共有人分割前後所產生之價值差異為鑑定，該所依據964地
    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產權狀況、使用分區
    、臨路條件及使用現況，針對系爭土地從一般因素、不動產
    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分析，所
    得鑑定報告之結論應屬公正可採，爰據該所鑑定報告之鑑定
    結果，判決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主文第四項及附表
    二所示。
六、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㈠權利人同意分割。㈡權利人已參加共有
    物分割訴訟。㈢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
    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
    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是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
    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
    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
    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
    說明已足。查本件被告謝善將其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
    、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
    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被告陳群仁將其96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
    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劉昆昇將其989
    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吳例靜，有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80頁），經
    本院對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吳例靜告知訴訟，而渠
    等均未參加本件訴訟，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揆諸前
    揭規定，上開抵押權人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
    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變價後抵押義務人受
    分配之價金，依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
    之規定行使權利，而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966地號
    土地及967地號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
    應移存於被告謝善所得部分，附此敘明。　　
七、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性之非訟事件，兩造
    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
    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
    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供
    法院之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負之
    問題，當事人提出其認為適當之分割方法，應認屬防禦其權
    利所必要，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
    本件訴訟費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
    造就系爭土地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
    依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由兩造按如附表一
    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訴訟費用。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姚銘鴻
附表一：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座落：彰化縣芳苑鄉芳埤段960、961、962、964、965、966、967、989、998、999地號土地             備註 編號 登記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960地號 961地號 962地號 964地號 965地號 966地號 967地號 989地號 998地號 999地號   1 劉元弼（歿）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9%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2 劉光華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9% 　 3 劉柏岳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2.8% 　 4 劉善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5 9分之5    12.9% 　 5 洪良心 60分之5 12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8% 　 6 劉嘉文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5% 　 7 劉岳城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5% 　 8 劉偉珉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2.6% 　 9 高魁志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2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4 9分之1 10.9% 　 10 劉靴（歿）    9分之3       2.7%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11 洪宗發（歿）    9分之3       2.7%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12 劉昆昇        27分之6   8.4% 　 13 洪源隆        9分之2 9分之2 9分之2 12.8% 　 14 洪源宗        9分之1  9分之1 6.1% 　 15 邱桂枝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3 19.2% 　 16 鄭素卿          27分之6 3.8% 　 17 陳群仁  9分之3  9分之3       3.5% 　 
 
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附註：幣值均為新臺幣）
謝善、陳群仁方案964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合計 備註  陳群仁   劉靴（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洪宗發（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應補償金額合計 1,528,432 1,528,432  謝善、陳群仁方案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合計 備註  謝善   劉元弼（歿） 258,530 258,530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劉光華 258,530 258,530  劉伯岳 344,706 344,706  洪良心 258,530 258,530  劉嘉文 129,265 129,265  劉岳城 129,265 129,265  應補償金額合計 1,378,826 1,378,826  
土地現況圖：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12月15日二
土測字第271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一（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
3年7月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美芳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49號
原      告  高魁志  
訴訟代理人  林嘉祥  
被      告  劉光華  


            劉伯岳  


            劉嘉文  


            劉岳城  
            劉偉珉  
            陳群仁  
            謝善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志堯律師
被      告  劉昆昇  
            洪源宗  
訴訟代理人  洪正明  
被      告  洪源隆  
            鄭素卿  
            邱桂枝  
訴訟代理人  洪禎遠  
被      告  陳劉豔豔
            劉秋月  
            劉能謀  
            劉鴻珷  
            劉鴻振  
            劉鴻圖  
            劉麗玉  


            郭劉麗卿
            劉誌諭  
            劉眞鳴  
            劉夢銮  
            劉雅慧  


            謝雪    
            劉玉萍  
            張炳堂  
            張瑋仁  
            張燕如  
            張佳琪  
            張鳳蘭  
            張秀玉  
            洪堯永  
訴訟代理人
兼  被  告  洪良心  
            洪堯和  


            洪堯陽  
            洪麗萍  
            洪麗玲  


受告知人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吳例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協同原告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協同原告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由被告陳群仁分配取得單獨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由被告謝善分配取得單獨所有。
兩造應為補償或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所示。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以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訴訟中，被告劉偉珉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原告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讓與予被告謝善、陳群仁，經被告謝善、陳群仁聲請承當訴訟，經原告及被告劉偉珉同意，渠等此部分之訴訟地位，即由被告謝善、陳群仁承當訴訟，惟被告劉偉珉仍為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仍應列為被告，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地之不動產准以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㈡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嗣於民國（下同）112年9月23日以民事起訴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應就被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㈣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不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㈤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見本院卷第349至359頁)。原告上開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係本於同一分割共有物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尚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劉光華、劉伯岳、劉嘉文、劉岳城、劉偉珉、劉昆昇、洪源宗、洪源隆、鄭素卿、邱桂枝、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張秀玉、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實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緣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如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之期限，亦無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兩造不能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關於分割方法，考量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均為水利用地，其餘地號土地皆為耕地。依相關法律規定，僅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得合併分割；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無他項權利設定，其餘7筆土地均有抵押權設定；966地號土地有已登記建物即肉雞舍；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經繼承、買賣、拍賣等方式異動之共有人多達14位，其中包含劉元弼之繼承人在內，該筆土地無法原物分割，其餘地號土地因使用性質不同而無法合併分割，倘採原物分割，各共有人無法充分利用分割後之土地，同意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⒉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⒊被告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應就被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⒋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不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
　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被告洪源隆、洪源宗答辯略以：
　　除被告洪源隆、洪源宗外，其餘被告皆為農民，以耕作系爭土地養贍全家並為營生所需。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先祖因祖產不要流入他人之手之遺訓，而於97年及94年從法院價購及拍定系爭土地，被告洪源宗所有之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為價購取得，有點交，被告洪源宗所有之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為法拍取得，無點交。於97年購買989地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時，業經口頭告知出賣人即其餘被告，該2筆土地在買賣過戶後，將繼續讓出賣人即其餘被告耕種，迄今仍為農耕之用，惟998地號土地為水利地，當時已是既成道路，價格便宜，倘原告欲出售989地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兩造可協議合理價格，被告洪源隆、洪源宗願將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一同買下，故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不必變價分割。有於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耕作之被告，均遵從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業用地之規定，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有人耕作之土地，原告於法拍取得土地時，即已知悉無點交，倘變價分割後將改變農地農用之性質，即與我國農業政策背道而馳，且系爭土地為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祖產，原告非繼承取得系爭土地，因法拍而取得9分之1土地持分，理應尊重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祖先所傳之遺訓精神，除非有9分之8合法持分人同意，否則絕不同意變價法拍，但同意僅拍賣原告持有9分之1土地持分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邱桂枝答辯略以：
　　被告邱桂枝為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各共有人間約於3、40年前以口頭約定，由被告邱桂枝之公婆、被告邱桂枝之配偶、被告邱桂枝使用989地號土地種植花生，多年以來從未改變，迄今仍由被告邱桂枝等人種植花生使用。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間彼此相鄰，為避免土地細分不利使用，影響整體價值並破壞使用現況，被告邱桂枝主張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應為合併分割，並由被告邱桂枝分得989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剩餘2筆土地即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則分歸原告即其餘共有人取得，倘因此造成各共有人分割後取得土地面積，較分割前持分面積有所增減，應送鑑價後，以金錢補償。原告未審酌土地使用現況，片面主張應與變價分割，實非最佳之分割方法，原告之分割方案並不可採。請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對於土地之生活、情感依附關係、土地永續經營原則、分割前後之土地格局方整性、各共有人間利益平衡，及共有物之經濟效用得於分割後達效益最大化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被告洪良心、洪堯永答辯略以：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採原物分割；961地號土地為水利地，面積小，共有人眾多，分割困難，建議拍賣；964地號土地為水利地，該地號土地上之建物，侵占他人土地屬實，應該拆除，以維護土地共有人之權益，並為使土地分配大都能連接道路，且祖傳土地不能賣掉，主張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依附圖一（即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7月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之方法分割，同意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961地號土地變價拍賣等語。
　㈣被告謝善、陳群仁答辯略以：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皆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對照系爭10筆土地各筆土地之面積大小及所有人之組成狀況，並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應採變價分割之情形，且系爭土地中，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得採合併分割之分割方式，勢必將大為增加系爭土地得採相關原物分割方式之彈性。966地號土地有肉雞舍即芳苑鄉芳埤段11建號，門牌號碼為寮東路61巷166號（下稱系爭建物），為已登記建物，於95年間，由被告陳群仁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建物坐落於964地號土地，面積559.58平方公尺、966地號土地，面積846.16平方公尺、967地號土地，面積7.59平方公尺及775.73平方公尺，而964地號土地，因前地主指界有誤，致越界建築，為顧及房屋或相當價值之建築物之社會經濟效用，被告謝善、陳群仁願依民法第796條之規定，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68地號土地、969地號土地、970地號土地、971地號土地、972地號土地、973地號土地、974地號土地、978地號土地均有抵押權擔保設定，抵押權人為第三人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張依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即964地號土地為陳群仁單獨所有，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為被告謝善單獨所有，其餘變價拍賣，並同意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等語。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被告劉光華、劉岳城、劉能謀、劉鴻振、劉麗玉、劉誌諭、劉夢銮、謝雪、劉嘉文、劉秋月、劉鴻珷、劉鴻圖、郭劉麗卿、劉真鳴、劉雅慧、劉玉萍答辯略以：系爭土地原物分割。重新丈量系爭土地，依個別持有比例，重新分割共有物。
　㈥被告張秀玉、洪麗萍、洪麗玲答辯略以：同意分割。
　㈦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91年度台上字第832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原共有人劉元弼、劉靴、洪宗發分別於起訴前死亡，渠等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10、11「備註」欄所載，惟上開繼承人迄未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除戶謄本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因分割共有物係處分行為，原告請求如附表一編號1、10、11「備註」欄所示被告，應就原共有人劉元弼、劉靴、洪宗發所遺系爭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10、11「應有部分比例」欄所載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訂有明文。又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本於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可供參照）。是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之期限，亦無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無法協議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9至77頁、第93至235頁)，亦為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之被告等所不爭執，而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以供本院斟酌，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本院依職權函詢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下稱二林地政)系爭土地有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業據二林地政112年10月31日二地二字第1120006892號函覆略以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以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並無其他土地分割筆數之限制，系爭土地分割筆數如符合前開規定，其所有權之分配，如經法院判決確定，地政機關自應依法院判決結果辦理登記等語，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訴請本院准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誠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應分割如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所示，就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就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其餘系爭土地均變價拍賣，並所得價金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查系爭土地可分為二區塊，一為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所構成之區塊，約略為斜邊向下之直角三角形，北側有被告陳群仁之鐵皮造平房建物，該建物占用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作為經營畜牧使用，除此之外尚無其他建物；一為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所構成之區塊，約略為Ｌ型，均供部分被告作為耕作使用，並無任何建物，業經本院會同原告及被告洪良心、陳群仁、二林地政人員到場勘驗屬實，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二林地政土地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67至275頁）。又系爭土地除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無其他分割筆數之限制外，其餘7筆地號土地皆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即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所稱之耕地，且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及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經繼承、贈與及拍賣等異動，依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10點、第11點之規定，渠等土地之分割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規定之限制，從而，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分割後不得為共有，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且每筆面積須達2,500平方公尺即0.25公頃以上，有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0月31日二地二字第1120006892號函附卷足稽（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6頁）。如採被告洪良心之方案即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雖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一所示編號Ｅ1部分面積1,639.11平方公尺、編號Ｅ2部分面積2,023.65平方公尺、編號Ｊ2部分面積35.62平方公尺，均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無須拆除被告謝善之子即被告陳群仁所有之雞舍建物，惟其餘地號土地因共有人眾多，以原物分割，不僅各共有人難以按其分得部分單獨使用，同時亦將使其餘地號土地細分，無法發揮整體經濟效用，堪認其餘地號土地依共有物性質及使用目的，採原物分割，顯有困難；反觀，如採被告謝善、陳群仁之方案，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以變價拍賣之方式，除可由公眾或兩造間有意願之人以自由、公開程序競標，亦可使其餘地號土地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反應出合理且適當之價值，第三人及各共有人皆可應買整筆土地，經良性公平競價之結果，各共有人能分配之金額增加，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應均屬有利。除未到庭被告外之其餘被告雖於到庭或具狀表示前開意見，惟渠等並未提出任何分割方案，以供本院斟酌，有本院歷次言詞辯論筆錄及渠等所提書狀在卷為憑；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具狀表示意見，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在卷可證。本院審酌系爭土地為農牧用地、現在使用狀況、經濟利用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等情狀，認依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將土地所有權歸於同一人，完整保留土地以利農作，符合土地利用之最大經濟效益，並能達到消滅現行共有狀態之目的，尚屬公允、適當而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而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均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將除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外之其餘地號土地變賣後，由附表一「登記共有人姓名」欄所載之人，按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價金，較為公平合理，俾利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第五項所示。
五、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固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各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者，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而受分配之不動產價格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為其基準（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若以被告謝善、陳群仁所提之方法分割，就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會因臨路及個別土地條件等差異致價值不一，兩造對於分配土地之價值有所爭議，經本院送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各共有人分割前後所產生之價值差異為鑑定，該所依據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產權狀況、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及使用現況，針對系爭土地從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分析，所得鑑定報告之結論應屬公正可採，爰據該所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判決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主文第四項及附表二所示。
六、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㈠權利人同意分割。㈡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㈢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是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查本件被告謝善將其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陳群仁將其96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劉昆昇將其989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吳例靜，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80頁），經本院對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吳例靜告知訴訟，而渠等均未參加本件訴訟，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規定，上開抵押權人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變價後抵押義務人受分配之價金，依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之規定行使權利，而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966地號土地及967地號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被告謝善所得部分，附此敘明。　　
七、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性之非訟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之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負之問題，當事人提出其認為適當之分割方法，應認屬防禦其權利所必要，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造就系爭土地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依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由兩造按如附表一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訴訟費用。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姚銘鴻
附表一：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座落：彰化縣芳苑鄉芳埤段960、961、962、964、965、966、967、989、998、999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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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登記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960地號

		961地號

		962地號

		964地號

		965地號

		966地號

		967地號

		989地號

		998地號

		999地號

		


		




		1

		劉元弼（歿）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9%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2

		劉光華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9%

		　



		3

		劉柏岳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2.8%

		　



		4

		劉善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5

		9分之5

		


		


		


		12.9%

		　



		5

		洪良心

		60分之5

		12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8%

		　



		6

		劉嘉文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5%

		　



		7

		劉岳城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5%

		　



		8

		劉偉珉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2.6%

		　



		9

		高魁志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2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4

		9分之1

		10.9%

		　



		10

		劉靴（歿）

		


		


		


		9分之3

		


		


		


		


		


		


		2.7%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11

		洪宗發（歿）

		


		


		


		9分之3

		


		


		


		


		


		


		2.7%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12

		劉昆昇

		


		


		


		


		


		


		


		27分之6

		


		


		8.4%

		　



		13

		洪源隆

		


		


		


		


		


		


		


		9分之2

		9分之2

		9分之2

		12.8%

		　



		14

		洪源宗

		


		


		


		


		


		


		


		9分之1

		


		9分之1

		6.1%

		　



		15

		邱桂枝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3

		19.2%

		　



		16

		鄭素卿

		


		


		


		


		


		


		


		


		


		27分之6

		3.8%

		　



		17

		陳群仁

		


		9分之3

		


		9分之3

		


		


		


		


		


		


		3.5%

		　







 
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附註：幣值均為新臺幣）
		謝善、陳群仁方案964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合計

		備註



		


		陳群仁

		


		




		劉靴（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洪宗發（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應補償金額合計

		1,528,432

		1,528,432

		




		謝善、陳群仁方案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合計

		備註



		


		謝善

		


		




		劉元弼（歿）

		258,530

		258,530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劉光華

		258,530

		258,530

		




		劉伯岳

		344,706

		344,706

		




		洪良心

		258,530

		258,530

		




		劉嘉文

		129,265

		129,265

		




		劉岳城

		129,265

		129,265

		




		應補償金額合計

		1,378,826

		1,378,826

		








土地現況圖：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12月15日二土測字第271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一（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7月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美芳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49號
原      告  高魁志  
訴訟代理人  林嘉祥  
被      告  劉光華  

            劉伯岳  

            劉嘉文  

            劉岳城  
            劉偉珉  
            陳群仁  
            謝善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廖志堯律師
被      告  劉昆昇  
            洪源宗  
訴訟代理人  洪正明  
被      告  洪源隆  
            鄭素卿  
            邱桂枝  
訴訟代理人  洪禎遠  
被      告  陳劉豔豔
            劉秋月  
            劉能謀  
            劉鴻珷  
            劉鴻振  
            劉鴻圖  
            劉麗玉  

            郭劉麗卿
            劉誌諭  
            劉眞鳴  
            劉夢銮  
            劉雅慧  

            謝雪    
            劉玉萍  
            張炳堂  
            張瑋仁  
            張燕如  
            張佳琪  
            張鳳蘭  
            張秀玉  
            洪堯永  
訴訟代理人
兼  被  告  洪良心  
            洪堯和  

            洪堯陽  
            洪麗萍  
            洪麗玲  

受告知人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吳例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變價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協同原告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協同原告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公同共有如附表一編號10所示之遺產，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由被告陳群仁分配取得單獨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由被告謝善分配取得單獨所有。
兩造應為補償或受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所示。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依附表一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以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訴訟中，被告劉偉珉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原告將其所有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讓與予被告謝善、陳群仁，經被告謝善、陳群仁聲請承當訴訟，經原告及被告劉偉珉同意，渠等此部分之訴訟地位，即由被告謝善、陳群仁承當訴訟，惟被告劉偉珉仍為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仍應列為被告，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地之不動產准以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㈡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嗣於民國（下同）112年9月23日以民事起訴狀變更訴之聲明為：㈠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應就被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㈣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不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㈤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見本院卷第349至359頁)。原告上開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係本於同一分割共有物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尚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劉光華、劉伯岳、劉嘉文、劉岳城、劉偉珉、劉昆昇、洪源宗、洪源隆、鄭素卿、邱桂枝、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張秀玉、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事實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緣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如民事起訴狀附表所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之期限，亦無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因兩造不能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本院准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關於分割方法，考量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均為水利用地，其餘地號土地皆為耕地。依相關法律規定，僅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得合併分割；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無他項權利設定，其餘7筆土地均有抵押權設定；966地號土地有已登記建物即肉雞舍；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經繼承、買賣、拍賣等方式異動之共有人多達14位，其中包含劉元弼之繼承人在內，該筆土地無法原物分割，其餘地號土地因使用性質不同而無法合併分割，倘採原物分割，各共有人無法充分利用分割後之土地，同意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應就被繼承人劉靴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⒉被告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應就被繼承人劉元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60分之5辦理繼承登記。
　⒊被告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應就被繼承人洪宗發所遺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9分之3辦理繼承登記。
　⒋請求判決將坐落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不動產准予變賣方式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分配。
　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民事起訴狀附表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負擔。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被告洪源隆、洪源宗答辯略以：
　　除被告洪源隆、洪源宗外，其餘被告皆為農民，以耕作系爭土地養贍全家並為營生所需。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先祖因祖產不要流入他人之手之遺訓，而於97年及94年從法院價購及拍定系爭土地，被告洪源宗所有之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為價購取得，有點交，被告洪源宗所有之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為法拍取得，無點交。於97年購買989地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時，業經口頭告知出賣人即其餘被告，該2筆土地在買賣過戶後，將繼續讓出賣人即其餘被告耕種，迄今仍為農耕之用，惟998地號土地為水利地，當時已是既成道路，價格便宜，倘原告欲出售989地號土地及999地號土地，兩造可協議合理價格，被告洪源隆、洪源宗願將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一同買下，故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不必變價分割。有於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耕作之被告，均遵從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業用地之規定，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有人耕作之土地，原告於法拍取得土地時，即已知悉無點交，倘變價分割後將改變農地農用之性質，即與我國農業政策背道而馳，且系爭土地為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祖產，原告非繼承取得系爭土地，因法拍而取得9分之1土地持分，理應尊重被告洪源隆、洪源宗之祖先所傳之遺訓精神，除非有9分之8合法持分人同意，否則絕不同意變價法拍，但同意僅拍賣原告持有9分之1土地持分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㈡被告邱桂枝答辯略以：
　　被告邱桂枝為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各共有人間約於3、40年前以口頭約定，由被告邱桂枝之公婆、被告邱桂枝之配偶、被告邱桂枝使用989地號土地種植花生，多年以來從未改變，迄今仍由被告邱桂枝等人種植花生使用。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間彼此相鄰，為避免土地細分不利使用，影響整體價值並破壞使用現況，被告邱桂枝主張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應為合併分割，並由被告邱桂枝分得989地號土地全部面積，剩餘2筆土地即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則分歸原告即其餘共有人取得，倘因此造成各共有人分割後取得土地面積，較分割前持分面積有所增減，應送鑑價後，以金錢補償。原告未審酌土地使用現況，片面主張應與變價分割，實非最佳之分割方法，原告之分割方案並不可採。請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況、各共有人對於土地之生活、情感依附關係、土地永續經營原則、分割前後之土地格局方整性、各共有人間利益平衡，及共有物之經濟效用得於分割後達效益最大化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被告洪良心、洪堯永答辯略以：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採原物分割；961地號土地為水利地，面積小，共有人眾多，分割困難，建議拍賣；964地號土地為水利地，該地號土地上之建物，侵占他人土地屬實，應該拆除，以維護土地共有人之權益，並為使土地分配大都能連接道路，且祖傳土地不能賣掉，主張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依附圖一（即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7月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之方法分割，同意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961地號土地變價拍賣等語。
　㈣被告謝善、陳群仁答辯略以：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皆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均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對照系爭10筆土地各筆土地之面積大小及所有人之組成狀況，並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應採變價分割之情形，且系爭土地中，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5筆土地，得採合併分割之分割方式，勢必將大為增加系爭土地得採相關原物分割方式之彈性。966地號土地有肉雞舍即芳苑鄉芳埤段11建號，門牌號碼為寮東路61巷166號（下稱系爭建物），為已登記建物，於95年間，由被告陳群仁因買賣而登記取得，系爭建物坐落於964地號土地，面積559.58平方公尺、966地號土地，面積846.16平方公尺、967地號土地，面積7.59平方公尺及775.73平方公尺，而964地號土地，因前地主指界有誤，致越界建築，為顧及房屋或相當價值之建築物之社會經濟效用，被告謝善、陳群仁願依民法第796條之規定，以相當之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968地號土地、969地號土地、970地號土地、971地號土地、972地號土地、973地號土地、974地號土地、978地號土地均有抵押權擔保設定，抵押權人為第三人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張依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即964地號土地為陳群仁單獨所有，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為被告謝善單獨所有，其餘變價拍賣，並同意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報告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為共有人間相互找補之依據等語。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㈤被告劉光華、劉岳城、劉能謀、劉鴻振、劉麗玉、劉誌諭、劉夢銮、謝雪、劉嘉文、劉秋月、劉鴻珷、劉鴻圖、郭劉麗卿、劉真鳴、劉雅慧、劉玉萍答辯略以：系爭土地原物分割。重新丈量系爭土地，依個別持有比例，重新分割共有物。
　㈥被告張秀玉、洪麗萍、洪麗玲答辯略以：同意分割。
　㈦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91年度台上字第832號民事判決參照）。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分割系爭土地，原共有人劉元弼、劉靴、洪宗發分別於起訴前死亡，渠等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10、11「備註」欄所載，惟上開繼承人迄未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除戶謄本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稽，因分割共有物係處分行為，原告請求如附表一編號1、10、11「備註」欄所示被告，應就原共有人劉元弼、劉靴、洪宗發所遺系爭土地如附表一編號1、10、11「應有部分比例」欄所載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次按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分配：⒈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⒉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訂有明文。又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本於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可供參照）。是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並無訂不分割之期限，亦無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就系爭土地無法協議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彰化縣地籍異動索引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9至77頁、第93至235頁)，亦為到庭或具狀陳述意見之被告等所不爭執，而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或提出書狀爭執，以供本院斟酌，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本院依職權函詢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下稱二林地政)系爭土地有無不能分割之情事，業據二林地政112年10月31日二地二字第1120006892號函覆略以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等4筆土地至多皆得以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並無其他土地分割筆數之限制，系爭土地分割筆數如符合前開規定，其所有權之分配，如經法院判決確定，地政機關自應依法院判決結果辦理登記等語，則依前揭規定，原告訴請本院准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誠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應分割如被告謝善、陳群仁於113年6月18日民事補正（分割方案）狀所提之分割方案所示，就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就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等其餘系爭土地均變價拍賣，並所得價金依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分配。查系爭土地可分為二區塊，一為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所構成之區塊，約略為斜邊向下之直角三角形，北側有被告陳群仁之鐵皮造平房建物，該建物占用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作為經營畜牧使用，除此之外尚無其他建物；一為989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所構成之區塊，約略為Ｌ型，均供部分被告作為耕作使用，並無任何建物，業經本院會同原告及被告洪良心、陳群仁、二林地政人員到場勘驗屬實，並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二林地政土地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67至275頁）。又系爭土地除961地號土地、964地號土地、998地號土地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無其他分割筆數之限制外，其餘7筆地號土地皆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即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所稱之耕地，且960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及989地號土地、999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經繼承、贈與及拍賣等異動，依耕地分割執行要點第10點、第11點之規定，渠等土地之分割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規定之限制，從而，960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至多皆得各分割為9筆土地；962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8筆土地，989地號土地至多得分割為5筆土地；999地號土地分割後不得為共有，至多得分割為2筆單獨1人所有土地，且每筆面積須達2,500平方公尺即0.25公頃以上，有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112年10月31日二地二字第1120006892號函附卷足稽（見本院卷二第125至126頁）。如採被告洪良心之方案即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雖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一所示編號Ｅ1部分面積1,639.11平方公尺、編號Ｅ2部分面積2,023.65平方公尺、編號Ｊ2部分面積35.62平方公尺，均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無須拆除被告謝善之子即被告陳群仁所有之雞舍建物，惟其餘地號土地因共有人眾多，以原物分割，不僅各共有人難以按其分得部分單獨使用，同時亦將使其餘地號土地細分，無法發揮整體經濟效用，堪認其餘地號土地依共有物性質及使用目的，採原物分割，顯有困難；反觀，如採被告謝善、陳群仁之方案，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以變價拍賣之方式，除可由公眾或兩造間有意願之人以自由、公開程序競標，亦可使其餘地號土地在自由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反應出合理且適當之價值，第三人及各共有人皆可應買整筆土地，經良性公平競價之結果，各共有人能分配之金額增加，對於全體共有人而言，應均屬有利。除未到庭被告外之其餘被告雖於到庭或具狀表示前開意見，惟渠等並未提出任何分割方案，以供本院斟酌，有本院歷次言詞辯論筆錄及渠等所提書狀在卷為憑；被告劉伯岳、劉偉珉、劉昆昇、鄭素卿、陳劉豔豔、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洪堯和、洪堯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具狀表示意見，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在卷可證。本院審酌系爭土地為農牧用地、現在使用狀況、經濟利用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等情狀，認依原告主張之分割方案分割，將土地所有權歸於同一人，完整保留土地以利農作，符合土地利用之最大經濟效益，並能達到消滅現行共有狀態之目的，尚屬公允、適當而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而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以964地號土地分歸被告陳群仁單獨取得；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均分歸被告謝善單獨取得；其餘地號土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將除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外之其餘地號土地變賣後，由附表一「登記共有人姓名」欄所載之人，按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比例分配價金，較為公平合理，俾利兩造，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第五項所示。
五、次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固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各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者，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而受分配之不動產價格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為其基準（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若以被告謝善、陳群仁所提之方法分割，就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會因臨路及個別土地條件等差異致價值不一，兩造對於分配土地之價值有所爭議，經本院送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各共有人分割前後所產生之價值差異為鑑定，該所依據964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產權狀況、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及使用現況，針對系爭土地從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分析，所得鑑定報告之結論應屬公正可採，爰據該所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判決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主文第四項及附表二所示。
六、復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㈠權利人同意分割。㈡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㈢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是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查本件被告謝善將其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陳群仁將其96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劉昆昇將其989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吳例靜，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27至180頁），經本院對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吳例靜告知訴訟，而渠等均未參加本件訴訟，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規定，上開抵押權人就960地號土地、961地號土地、962地號土地、965地號土地、989地號土地變價後抵押義務人受分配之價金，依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之規定行使權利，而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966地號土地及967地號土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被告謝善所得部分，附此敘明。　　
七、末按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性之非訟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所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之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負之問題，當事人提出其認為適當之分割方法，應認屬防禦其權利所必要，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造就系爭土地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依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由兩造按如附表一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訴訟費用。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姚銘鴻
附表一：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座落：彰化縣芳苑鄉芳埤段960、961、962、964、965、966、967、989、998、999地號土地             備註 編號 登記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960地號 961地號 962地號 964地號 965地號 966地號 967地號 989地號 998地號 999地號   1 劉元弼（歿）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9%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2 劉光華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9% 　 3 劉柏岳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2.8% 　 4 劉善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5 9分之5    12.9% 　 5 洪良心 60分之5 12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60分之5    2.8% 　 6 劉嘉文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5% 　 7 劉岳城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20分之5    1.5% 　 8 劉偉珉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1      2.6% 　 9 高魁志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2  9分之1   9分之1 9分之4 9分之1 10.9% 　 10 劉靴（歿）    9分之3       2.7%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11 洪宗發（歿）    9分之3       2.7%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比例由上列繼承人公同共有。訴訟費用由上列繼承人連帶負擔。 12 劉昆昇        27分之6   8.4% 　 13 洪源隆        9分之2 9分之2 9分之2 12.8% 　 14 洪源宗        9分之1  9分之1 6.1% 　 15 邱桂枝        9分之3 9分之3 9分之3 19.2% 　 16 鄭素卿          27分之6 3.8% 　 17 陳群仁  9分之3  9分之3       3.5% 　 
 
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金額配賦表（附註：幣值均為新臺幣）
謝善、陳群仁方案964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合計 備註  陳群仁   劉靴（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陳劉豔豔、劉秋月、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劉誌諭、劉真鳴、劉夢銮、劉雅慧、謝雪、劉玉萍、張炳堂、張瑋仁、張燕如、張佳琪、張鳳蘭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洪宗發（歿） 764,216 764,216 繼承人張秀玉、洪堯永、洪堯和、洪堯陽、洪麗萍、洪麗玲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應補償金額合計 1,528,432 1,528,432  謝善、陳群仁方案966地號土地、96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受補償金額合計 備註  謝善   劉元弼（歿） 258,530 258,530 繼承人劉能謀、劉鴻珷、劉鴻振、劉鴻圖、劉麗玉、郭劉麗卿公同共有受補償金額。 劉光華 258,530 258,530  劉伯岳 344,706 344,706  洪良心 258,530 258,530  劉嘉文 129,265 129,265  劉岳城 129,265 129,265  應補償金額合計 1,378,826 1,378,826  
土地現況圖：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12月15日二土測字第271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附圖一（被告洪良心方案）：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3年7月16日二土測字第1207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美芳



